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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根据王兰英、孟浩、程过、车家乐、李翻身、段安雄、冯
金超、段安正的申请于2024年10月14日裁定受理宁波明锐机
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永为律师事务所为宁
波明锐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宁波明锐机械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在2024年11月30日前，向宁波明锐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舒波路9号嘉恒广场西区12
楼，联系人：张律师，联系电话：13906627298）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明锐机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明锐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2024年12月6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宁波市
北仑区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西路
187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特此公告。

宁波明锐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年11月22日

公告公告 （2024）浙0206破21号

本院根据江西蓝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4年9
月12日裁定受理宁波沪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浙江永为律师事务所为宁波沪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管
理人。宁波沪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4年11
月15日前，向宁波沪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舒波路9号嘉恒广场西区12楼，联系人：
张律师，联系电话：1390662729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宁波沪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宁波沪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24年11月27日下午2时00分在宁波市北仑
区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西路187
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特此公告。
宁波沪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年11月22日

公 告

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依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现公开下列
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全文查阅方式及途径社会各界可登陆国网浙江省电
力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zj.sgcc.com.cn/”，“通知公告”栏，
查询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并可联系建设单位查询纸质版
报告。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
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关于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和
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也可提出宝贵意见。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同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四、公众提出意见
的方式和途径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有关
的建议和意见，请按上述网络链接下载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将填写好的表格按如下方式邮寄或邮件至
建设单位。单位名称：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地址：杭州市
黄龙路8号邮编：310007 联系人：陈先生传真：0571-51103129
邮箱：26470927@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
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公告发布日期起10个工作日内。

外电入浙特高压直流受端500千伏配套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浙 江 省 南 湖 监 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1330000002482736W）登报寻找名单中的债权人，请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与本单位联系，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进行往来款的核对与款项结清。公告期满后，本单位
将对未取得任何联系的往来款进行核销。该公告不代表
本单位放弃对任何债权诉讼时效的抗辩。

本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宋会计 0572-5100930。
特此公告！

1、何骆平

2、魏烈钧
3、黄连峰
4、杭州宏盛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5、杨学成
6、广德县中天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杜焕忠
7、吴兴新友缘酒水饮料商行
8、高名
9、安吉惠家超市有限公司
10、浙江长兴乐华建设有限公司
11、杭州四创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南湖监狱 2024年11月22日

往来款催办公告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贵溪市金诚工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贵溪市金诚工贸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贵溪市金诚工
贸有限公司。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贵溪市金诚工贸有限公司联合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贵溪市金诚工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贵溪市金诚工贸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6-88155891
贵溪市金诚工贸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701-3338308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贵溪市金诚工贸有限公司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4年7月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贵溪市金诚工贸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详见
债权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
程序的，并已由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

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2
3
4
5
累计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浙大宇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衢州康保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浙江川科防保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诸暨市联豪针纺有限公司
杭州鹰自达塑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保证人：浙江井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宇恒物资有限公司、安徽利富通电工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宁国西津河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杨贤诚；抵押人：安
徽宁国西津河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安徽利富通电工科技有限公司；质押人：杭州宇恒物资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一得利医用高分子有限公司、辽宁奥格兰医用高分子有限公司、鲍古兴、陈宝翠、陈模海
保证人：浙江森大包装有限公司、袁雪祥、宋春梅
保证人：诸暨新华宜针织有限公司、宣佰军、宣丹萍；抵押人：诸暨市联豪针纺有限公司（已司法处置，不包含在转让范围内）
保证人：杭州富兴化纤有限公司、应明友

账面本金余额

79,939,727.99

3,508,673.70
4,480,000.00
8,199,997.17
4,959,706.08
101,088,104.94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0.00

977,103.53
129,409.80
245,876.17
3,796,749.46
5,149,138.96

账面本息合计

79,939,727.99

4,485,777.23
4,609,409.80
8,445,873.34
8,756,455.54
106,237,243.90

利息计算截止日

2024/7/1

2018/10/8
2018/6/4
2017/7/31
2018/10/8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兆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所在地
浙江
宁波

债权本金

1403.25

利息

1837.53

代垫费用

/

担保人

宁波宝诚置业有限公司、罗慰民、罗利群

抵押物

/

备注

/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浙江兆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等1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浙江兆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等1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浙江兆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等1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以上债权均暂计算至2024年11月20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4年11月22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
招商】查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

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丁经理 联系电话：18701754706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山南印中心2号楼101室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833（公司纪律检查室） 联系人：卢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2日

（2024）浙0206破16号

多元解纷 彰显善治效能

“感谢法官和调解员从中调解，挽回了

我们企业的声誉。”近日，在嘉兴市江苏商

会共享法庭，调解员谢冬梅成功跨域调解

了一起合同纠纷，当事企业深表感谢。

某信息公司与位于南京的某影视公

司因利润分成“对簿公堂”。为尽快化解

纠纷，谢冬梅在仔细阅卷后，组织当事双

方线上调解，同时邀请法官指导调解，“长

三角跨域解纷工作站”的驻站律师参与调

解，形成矛盾化解合力。在多方共同努力

下，仅1小时，当事双方就达成了初步调

解意见，也为双方今后的深度合作提供了

可能。

“长三角跨域解纷工作站”是今年9月

在南湖区社会治理中心揭牌启用的，南湖

区法院依托该解纷工作站，有效整合长三

角跨域解纷资源，开展涉长三角地区纠纷

诉前调解工作，全面提升纠纷化解效能。

不仅如此，南湖区法院还在镇街探索

推行纠纷分层化解机制，逐步形成“部门、

镇街调－专业组织调－法院处置”的三级

过滤模式，积极运用“1+N”“双向派驻”等

多元解纷工作机制，促使民商事纠纷化解

在萌芽状态。

此外，南湖区法院通过加强类型化解

纷组织和市场化解纷组织的联动融合，推

动实体化运作金融、交通事故、房地产、物

业服务、劳动争议、知识产权等高频纠纷的

行业调解组织，同时推动成立嘉兴市禾谐

调解中心开展市场化解纷。

通过发挥职能优势，南湖区法院积极

推动矛盾纠纷的多元化解、“分科诊疗”。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南湖区法院诉前调解

成功案件2817件，同比增长25.6%。

向前一步 延伸司法服务

一个案例胜过一沓文件。在办好每一

起案件的基础上，南湖区法院更注重纠纷

产生的原因分析、源头预防，通过一份份司

法建议赋能社会治理。

“我们在走访部分物业公司的基础

上，对近年来全区办理的物业合同纠纷案

件进行了专题研究，现就进一步加强物业

行业管理问题向你局提出相关建议……”

南湖区法院在审理众多物业管理纠纷中

发现，开发商建设遗留问题突出让物业管

理压力倍增，对物业的监管体制和监管措

施也不够完善，遂向辖区有关部门发出司

法建议。

“感谢法院对我们提出的宝贵意见。

接下来，我局将持续探索物业行业管理新

路径，不断提升南湖区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

量和管理水平，推动住宅小区从‘有人管’变

为‘管得好’……”区有关部门表示将专题

研究部署并认真落实整改。

数据显示，今年1-10月，法院物业纠

纷案件数量同比下降5.26%。

除制发司法建议外，南湖区法院还立

足群众司法需求，坚持“抓前端、治未病”，

持续深入开展“法护营商大走访”“企业法

律风险提示”“百庭进百村”等活动，厚培前

端非诉解纷法治土壤。

三级联动深化执行“一件事”

“我愿意先付掉一部分，我也一直在抓紧

挣钱，争取赶紧把欠下的钱还掉。”面对执行法

官和村书记的劝诫，被执行人唐某表了态。

唐某因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成了被执行

人，人也避而不见。在一次集中行动中，承办

法官来到了唐某的老家——南湖区大桥镇江

南村寻人。江南村的村书记得知后，立即带着

执行法官来到唐某家，发现他不在家后，又带

法官赶赴某工地，找到了正在干活的唐某。

“老唐，我早就劝你赶紧履行！你现在

好不容易有了一份工作，要是再被拘留，家里

生计怎么办？”村书记有些“恨铁不成钢”。在

法官和村书记的劝诫下，唐某被触动，当场履

行了部分款项，并与申请人达成执行和解。

今年5月，南湖区法院召开了“三级联

动深化执行‘一件事’改革专项行动”推进

会，构建了党委领导下的区、镇街、村社三

级联动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机制，不断深

化三级联动新格局。

此外，南湖区法院推行执前、执中“组

合拳”：执前，建立执前督促程序，多渠道、

多途径提醒督促义务人主动履行义务；执

中，积极探索“立审执”工作机制，加大“执

转破”“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力度，常态化开

展凌晨突击专项行动，终本案件动态监测……

在这样的全链条、全流程管理体系之下，截

至今年10月，该院执行到位率同比上升

14.97%、民事裁判申请执行率同比下降

7.7%。

嘉兴南湖区法院：

新时代“枫桥经验”绽繁花

南湖区法院法官为调解员开展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培训南湖区法院法官为调解员开展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培训

通讯员 金娜 何云芳

南湖自古就有“江东一大都会”的美誉，如今地处上海、杭州、苏州、宁波四大高能
级城市的黄金十字中心，是上海经济圈、杭州湾经济圈、环太湖经济圈“三大经济圈”
的融合地，更是长三角城市群重要中心城市和虹桥国际开放枢纽金南翼的中心城区。

作为属地法院，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牢牢把握“公正与效率”主题，始终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大格局，延伸司法服
务，汇聚解纷资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
芽，绘就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繁花新篇。


